福州理工学院学术报告（讲座）管理规定（试行）
为进一步推进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，营造学校学术气氛，丰富第二课堂内容，推动学术报告（讲座）活动朝着科学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的方向发展，切实加强学科内涵建设，提高师生的学术水平，根据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教育部和福建省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第一条  学术讲座包含学校及校内各部门根据教学、科研、素质拓展等工作的需要，聘请校内外知名学者、专家、教授面向全校或本部门师生举办的专题学术讲座、形势报告会、研讨会等。
第二条  主办（承办）单位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责任意识、法律意识，加强管理，严格把关，坚持正确政治导向，坚决反对各种错误政治观点和有害思潮，符合以下要求：
（一）讲座内容应健康、严谨、科学，不得与国家有关方针、政策和学校的规章制度相悖。
（二）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。
（三）学术报告（讲座）应服务于教学与科研，讲座内容应体现本学科前沿信息，促进学术交流。
（四）学术报告（讲座）应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，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，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思维，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。
（五）学术报告（讲座）的时间一般控制在2小时以内。
（六）邀请境外人员担任各类报告会、研讨会和讲座的报告人，要严格按照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<关于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中办发[2006]10号）的精神和《教育部关于印发<关于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教外际[2006]105号）的规定执行，经外事办审查同意后，报党委办公室核准、备案。
第三条  聘请的专家学者应至少符合以下条件中的一项：
（一）在本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，原则上具有副高级（博士）及以上职称。
（二）企业有较高知名度的高层管理人员。
（三）副处级以上政府公务员或知名社会活动家。
第四条  学术报告（讲座）酬金标准如下：
（一）学术报告（讲座）：院士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这者；长江学者特聘教授、讲座教授；副部级以上干部）3000元／次；省内外知名专家（正高级职称；副厅级以上干部；海外
上市公司集团副总裁以上；国内A股上市公司集团副总裁以上；未上市的行业企业百强集团副总裁以上）2000元／次；省内处专家（副高级职称；博士研究生；副处级以上干部；国内上市公司集团副总裁以上；未上市的行业企业五百强集团副总裁以上）1000元／次。
（2） [bookmark: _GoBack]一般讲座：500元／次。
（三）由学校统一组织的学术报告，原则上按上述标准执行，如遇特殊情况另行处理。
第五条  学术报告（讲座）具体申请流程如下：
（一）各部门应将举办学术报告（讲座）的计划与经费预算于每学年开学后的2周内报科技处。科技处提经财务处等相关部门审核后，报分管领导批准备案。
（二）申请开展学术报告（讲座）的酬金由主办（承办）部门提前5个工作日向科技处提交《福州理工学院学术报告（讲座）审批表》，由科技处于2个工作日内将审批结果和经费标准反馈申请部门。
（三）经批准举办的学术报告（讲座），须由申请部门具体负责讲座会场申请、宣传海报制作、报告人的接待、主持讲座等各项工作。科技处负责协助报告人办理领取和发放讲座报酬手续。
（四）学术报告（讲座）计划和经费申请经审批后，报校内相关部门备案。
第六条  由各部门或课题组组织的学术报告（讲座）只需报科技处备案或协助发布通知，具体报告（讲座）事宜由各部门自行安排。
第七条  本规定从2017年4月13日起执行，授权科技处负责解释。




